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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京政农发〔2024〕14号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规范本市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

管理的通知

各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，委局各有关处室、市农

业综合执法总队、市植物保护站：

根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77 号,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、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农业部令 2017 年第 5 号，

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等规定，为规范本市限制使用农药定点

经营管理工作，依法依规开展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行政审批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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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，切实加强高毒、高风险农药经营使用监管，保障生产

用药，降低使用风险，保障农林生产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

态环境安全，结合本市限制使用农药经营、管理、使用实际，现

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全市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者布局安排要满足农业、园林及

相关行业和领域的用药需求，保持稳定有序，实现合理布局。

限制使用农药实行定点经营。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者要按规定

如实记录销售的限制使用农药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企业、购

买人、销售日期等内容，实行可追溯管理。鼓励经营者建立并完

善电子台账，做到质量有保证、来源可追溯、去向可跟踪，销售

台账应当保存 2 年以上。要统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；配备相应

的用药指导和病虫害防治专业技术人员。

使用者应按照限制使用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正确使

用，不得扩大使用范围。通过实行定点经营、如实记录购买者信

息等，落实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者和使用者的主体责任，依规加强

限制使用农药监管，逐步形成经营布局合理、规范化程度显著提

升、市场秩序明显好转、城乡居民购买使用安全便利的限制使用

农药经营格局。

二、布局安排

综合考虑用药需求、地理位置、交通便捷等因素，合理安排

经营者布局，方便使用者购买，防止低水平重复设置；限制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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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药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，分支机构也需要

符合布局安排。

（一）出口需求充分满足。专门从事农药出口贸易的，原则

上充分满足。

（二）重点区域动态平衡。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，蔬菜产

业发展集中的 35 个乡镇（见附件）和各区确定的蔬菜、瓜类重

点生产区域，按照满足现有布局规模需求，保持总体动态平衡的

原则，核发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。

（三）生产生活需求就近安排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中心

城区在公园和居民聚居区附近、其他涉农区在各乡镇交通便捷的

区域，合理布局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。

三、规范管理

（一）严格依规审批。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审核要依规严

把准入关口。依据《条例》《管理办法》，在符合本市布局安排

的基础上，从技术人员设置、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安排与面积设

置、规章制度、信息化管理系统、专柜销售等方面严格审批；实

现管理规范、如实记录购销信息、专柜销售和电子记录等可溯源

管理。

（二）市区协同联动。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受理限制使用农药

经营许可申请和审批工作，必要时进行实地核查或者委托区农业

农村局进行实地核查。区农业农村局要协助市农业农村局做好实

地核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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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市、区农业农村局要对获得限制使用

农药经营许可的经营者加强监督检查，执法部门要对发现的违法

行为依法处置，确保依法依规经营限制使用农药；督导经营者建

立完善电子经销台账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农业农村局要高度重视，应明确

区级农药管理部门，按照《条例》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严格把关，

依据职能职责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做好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相

关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及时公布取得经营许可的限制使用农

药经营者名录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要加大对《条例》和《管

理办法》等的宣传力度，对限制使用农药经营人员进行必要的培

训，明确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，使其充分掌握限制

使用农药管理的有关规定。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者应为使用者

提供用药指导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信息。经营者应按要求每季度向市农业农村

局上报农药经营数据。市区两级农药管理部门要对限制使用农药

的使用、数据上报等进行技术指导，对限制使用农药的配药、用

药开展指导，加强规范化管理。各区要对辖区内限制使用农药品

种及销售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分析，及时掌握各种限制使用农

药销售与使用数量，收集使用后的有效性、安全性情况，采取有

效措施避免使用风险，并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向市农业农村局报



- 5 -

送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相关情况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《北京市农业局关于印发北京市

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布局规划的通知》（京农发〔2018〕30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蔬菜产业发展重点乡镇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3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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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蔬菜产业发展重点乡镇

区 个数 乡镇

大兴 5 庞各庄镇、青云店镇、长子营镇、采育镇、安定镇

平谷 5 马昌营镇、马坊镇、东高村镇、南独乐河镇、峪口镇

顺义 4 杨镇、李桥镇、大孙各庄镇、北务镇

房山 4 琉璃河镇、长阳镇、良乡镇、韩村河镇

密云 4 河南寨镇、巨各庄镇、十里堡镇、西田各庄镇

通州 3 漷县镇、于家务乡、永乐店镇

延庆 3 康庄镇、永宁镇、延庆镇

昌平 2 百善镇、小汤山镇

怀柔 2 北房镇、桥梓镇

海淀 1 上庄镇

朝阳 1 来广营乡

丰台 1 王佐镇

合计 35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0 日印发


